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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760]第一章 竞争性谈判公告

云南大学药学院本科教学药理学实验室基本设备项目采购
竞争性谈判公告

项目概况
云南大学药学院本科教学药理学实验室基本设备项目采购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下载）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5年10月15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6080][bookmark: _Toc4829][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28359012][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7389]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编号：YNZC2025-J1-06282-YYZX-0692
项目名称：云南大学药学院本科教学药理学实验室基本设备项目采购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询价
预算金额：975000元
最高限价：975000元
采购需求：本项目为云南大学药学院本科教学药理学实验室基本设备项目采购，采购生物安全柜4套、气瓶柜1套、洁净腔1套、紫外灭菌系统1套、净化空调1套、净化新风机1套、化学安全柜2套、易制毒易制爆柜2套、试剂及耗材柜10套、排风机1套、实验室安全监控器10套、门禁控制器6套。为满足50人本科教学配置，为药理学、细胞生物学、药学综合等实验课程添置相应教学设备。主要用于药理学实验建设洁净间和试剂耗材库房。本项目共设一个标段，供应商必须对所投项目所有内容作出完整唯一的谈判报价，不得缺项、漏项或出现无报价情况，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序号
	标段代码
	是否允许进口
	项目（产品）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预算单价(元)

	1
	1
	否
	生物安全柜
	4
	套
	75,000.00

	[bookmark: _Toc16743][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13415][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28359090]2
	1
	否
	气瓶柜
	1
	套
	18,500.00

	3
	1
	否
	洁净腔
	1
	套
	188,000.00

	4
	1
	否
	紫外灭菌系统
	1
	套
	29,000.00

	5
	1
	否
	净化空调
	1
	套
	76,000.00

	6
	1
	否
	净化新风机
	1
	套
	47,800.00

	7
	1
	否
	化学安全柜
	2
	套
	16,500.00

	8
	1
	否
	易制毒易制爆柜
	2
	套
	19,500.00

	9
	1
	否
	试剂及耗材柜
	10
	套
	12,000.00

	10
	1
	否
	排风机
	1
	套
	39,500.00

	11
	1
	否
	实验室安全监控器
	10
	套
	3,500.00

	12
	1
	否
	门禁控制器
	6
	套
	8,200.00


注：本次采购不接受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质保期为验收完成后不低于一年。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bookmark: _Toc19288]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32619][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_Toc6342][bookmark: _Toc35393631]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供应商须提供财务状况报告，内容可为以下两者之一： 
①提供2023年或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可不提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成立不满1年的供应商提供自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
②提供自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4.1提供供应商缴税所属时间在2024年08月至本项目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任意2个月的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税务局出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依法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成立不足2个月的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
1.4.2提供供应商缴费所属时间在2024年08月至本项目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任意2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缴款书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缴款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成立不足2个月的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6.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1.6.2供应商应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谈判。
[bookmark: _Toc21861]三、获取采购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632][bookmark: _Toc25636][bookmark: _Toc9060][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28359092]时间：2025年10月10日至2025年10月14日，每天上午6: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操作路径：登录“政采云”平台-项目采购-获取采购文件-找到本项目-点击“申请获取采购文件”）。
方式：（一）凡有意参加谈判者，须注册政采云平台账号并登录办理数字证书（CA），若供应商未办理数字证书（CA）的，可选择办理云南壹证通CA。CA申领链接：http://yzt.ynsmartcert.cn/cms/yztmdkj.html云南壹证通CA 可支持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并提供7*24小时全天候客户服务支持，客服热线400-004-0628。（紧急CA办理电话：19988166369）政府采购云平台支持多家CA服务商，供应商可自行选择办理。
（二）数字证书（CA）申领完成之后进入政府采购云平台，企业账号与数字证书（CA）进行绑定，凭企业数字证书（CA）进行项目报名及免费下载招标文件。
（三）按上述要求获取文件的供应商视为已合法获取本项目采购文件，具备本项目的谈判资格。
（四）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数字证书（CA）问题可咨询24小时技术支持热线400-004-0628（紧急办理可拨：19988166369）。
售价：0元
[bookmark: _Toc10292][bookmark: _Toc24026][bookmark: _Toc5764][bookmark: _Toc10287][bookmark: _Toc14853][bookmark: _Toc28359017][bookmark: _Toc10530][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35393634][bookmark: _Toc28359094]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5年10月15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
[bookmark: _Toc35393633][bookmark: _Toc2195][bookmark: _Toc22119][bookmark: _Toc28359016][bookmark: _Toc12446][bookmark: _Toc25547][bookmark: _Toc18082][bookmark: _Toc35393802][bookmark: _Toc24133][bookmark: _Toc28359093]五、开启
时间：2025年10月15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
[bookmark: _Toc6661]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7561][bookmark: _Toc35393635][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29435][bookmark: _Toc22317]七、其他补充事宜
1.开标方式：网上开标
2.是否需要缴纳谈判保证金：是
3.保证金缴纳金额(元)：9000
4.保证金缴纳方式：支票、汇票、本票、保函、银行转账、电汇等非现金形式
5.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6.其他：
6.1本次竞争性谈判公告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公告内容和时间以云南省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6.2本项目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监狱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等政府采购政策。
6.3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的方式：有意参加谈判的供应商需要在政采云平台办理数字证书（CA）。完成数字证书（CA）办理后，供应商需要在政采云平台绑定数字证书(CA)，并在平台上获取采购文件和其他相关采购资料。
注：CA办理链接：http://yzt.ynsmartcert.cn/cms/yztmdkj.html或者https://middle.zcygov.cn/ca/apply/list?_app_=zcy.sys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供应商之前已经在云南CA在线数字证书办理网注册并办理了企业数字证书（CA），则可以直接进行绑定，无需重复办理。此外，供应商在政采云平台办理的其他CA也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重复办理。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95763进行咨询，数字证书问题可咨询云南壹证通CA：0871-67276028（紧急可拨19988166369）。 
[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95][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13804][bookmark: _Toc21391][bookmark: _Toc28587]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_Toc16794][bookmark: _Toc8120][bookmark: _Toc5498][bookmark: _Toc23419][bookmark: _Toc13994][bookmark: _Toc28359097][bookmark: _Toc28359020][bookmark: _Toc35393638][bookmark: _Toc35393807][bookmark: _Toc18212]1.名称：云南大学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苍西路
联系方式：刘老师0871-6503285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三）B座15楼（奥斯迪商务中心B座15楼）
联系方式：李波琼、杨晨、黎泽龙、王博冰、程吉鹏（0871）63338509
[bookmark: _Toc28359098][bookmark: _Toc35393639][bookmark: _Toc35393808][bookmark: _Toc28359021]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李波琼、杨晨、黎泽龙、王博冰、程吉鹏（0871）63338509
电　话：0871-63338509

[bookmark: _Toc2307]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Toc13590][bookmark: _Toc21714][bookmark: _Toc26144][bookmark: _Toc23670]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 款 名 称
	编 列 内 容

	1.1.2
	采购人信息
	详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1.1.3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详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1.1.4
	项目名称
	详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1.2.1
	资金落实情况
	财政资金，已落实

	1.2.2
	预算金额
	详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1.3.1
	采购内容
	详见第五章《采购内容及要求》的具体内容

	1.3.2
	交货期、质保期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
质保期：验收完成后不低于一年

	1.3.3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交货方式：现场交货

	1.4.1
	供应商资格要求
	详见“第一章 竞争性谈判公告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谈判
	☑不接受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
信用要求：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其他要求：   /   。

	[bookmark: page17]2.1
	构成谈判文件的其他资料
	澄清、修改等内容

	2.2.3
	谈判文件澄清或者修改发出的形式
	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更正公告，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谈判文件的潜在供应商

	2.2.4
	供应商确认收到谈判文件澄清或者修改
	时间：24小时内
形式：盖章确认后，以电子邮件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发送扫描件
电子邮箱：1530379515@qq.com

	3.2.3
	谈判报价的其他要求
	(1)本次谈判报价为综合报价，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价（元），包括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代理费、杂费（含验收等费用）、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内应提交的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费用，也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以及甲方指定地点统一交货费用，并不得再有其他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
(2)供应商应承担所有与参加谈判有关的自身的所有费用，不论采购的结果如何，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3)成交服务费：以本项目成交价为计费基数，参照下表中货物类收费标准下浮30%计算后，由成交人向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交纳。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
	服
费　　　　 务
　　  类
率　　    型
中标金额
（万元）
	货物招标
	服务招标
	工程招标

	100以下
	1.5%
	1.5%
	1.0%

	100-500
	1.1%
	0.8%
	0.7%

	500-1000
	0.8%
	0.45%
	0.55%

	1000-5000
	0.5%
	0.25%
	0.35%

	5000-10000
	0.25%
	0.1%
	0.2%

	10000-100000
	0.05%
	0.05%
	0.05%

	1000000以上
	0.01%
	0.01%
	0.01%


账户名称：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昆明联盟路支行
账    号：871906713610009
财务电话：(0871)63338592

	3.3.1
	谈判有效期
	谈判有效期为90日历天(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算起)。

	3.4.1
	谈判保证金
	(1)谈判保证金的金额：9000元
(2)账户名称：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3)开 户 行：招商银行昆明联盟路支行。
(4)账    号：8719067136100092519830001
(5)财务电话：(0871)63338592。
(6)提交截止时间：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7)提交方式：支票、汇票、本票、保函、银行转账、电汇等非现金形式。
(8)有效期限：谈判保证金在谈判有效期内保持有效。
(9)注意事项：
汇款时在“摘要”或“用途”栏目内填入“保20251983”。
(10)谈判保证金的退还要求：
①未成交供应商的谈判保证金在成交公告期满且无异议的情况下，由采购代理机构业务人员提交《保证金退还一览表》至财务部，由采购代理机构财务部直接办理谈判保证金的退还事宜；
②成交供应商的谈判保证金在与业主签订合同且采购代理机构业务人员提交《保证金退还一览表》至财务部后，成交供应商须携带合同复印件至采购代理机构财务部办理谈判保证金退还事宜。

	3.5.2
	响应文件所附证书证件要求、响应文件签字或盖章要求
	响应文件所附证书证件要求：原件扫描件
响应文件签字或盖章要求：签字或加盖电子签章

	3.5.3
	响应文件编制的其他要求
	（1）响应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供应商应安装客户端软件—“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并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和政采云电子交易平台的要求编制，编制后应进行电子签章、签名及加密；
（2）如响应文件提交的电子标书不满足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或开标时无法读取导入或解密，其响应文件将不予受理； 
（3）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资料（扫描件），内容必须清晰可辨，若内容模糊，无法辨识，均视为未提供。

	4.1
	响应文件的加密
	（1）供应商进行电子交易应安装客户端软件—“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并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和电子交易平台的要求编制并加密响应文件。供应商未按规定加密的响应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并提示； 
（2）使用“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需要提前申领 CA 数字证书，申领流程见该项目采购公告附件；
（3）为确保网上操作合法、有效和安全，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完成在“政府采购云 平台”的身份认证，确保在电子交易过程中能够对相关数据电文进行加密和使用电子签名。

	4.2.1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地点
	详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5
	开启时间和地点
	开启时间：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开启地点：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地点

	6.1.1
	谈判小组的组成
	谈判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3人以上单数。

	6.3.2
	谈判小组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的人数
	3名以上

	7.1
	是否授权谈判小组确定成交供应商
	□是
☑否

	7.2
	成交公告媒介及期限
	公告媒介：同竞争性谈判公告发布媒介
公告期限：1个工作日

	7.4.1
	履约保证金
	是否要求成交人提交履约保证金：
要求，履约保证金的形式：银行转账、电汇等非现金形式提交；
履约保证金的金额：合同金额的5%
不要求

	11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1.1
	追加合同金额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成交供应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变更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10%，其中金额增加需办理合同追加手续。

	11.2
	信用查询具体要求
	本项目将执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的规定，具体要求为：
（1）供应商应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期限届满的除外)；
（2）信用信息查询的截止时点：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天评审前；
（3）信用信息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
（4）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具体方式：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经查询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潜在供应商查询结果证明材料作为查询记录和证据，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5）信用信息的使用规则：本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在信用信息查询截止时点（含）之前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其谈判无效；
(6)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信用中国”网、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若供应商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则谈判无效。

	11.3
	补充1
	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1.4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0%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付款时乙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缴纳履约保证金是甲方付款的必要条件。

	11.5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以下情况视为供应商同意撤回已上传系统的响应文件或其响应文件无效：
（1）政采云电子平台显示供应商未上传响应文件；
（2）因供应商原因上传的响应文件在开启文件时无法解密。


[bookmark: _Toc27064][bookmark: _Toc20589][bookmark: _Toc19039][bookmark: _Toc27607]
1. 总则
[bookmark: _Toc31335][bookmark: _Toc700]1.1 项目概况
1.1.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第74号令）等有关规定，本项目已具备谈判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谈判。
1.1.2 采购人：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1.3 采购代理机构：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1.4 项目名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7395][bookmark: _Toc28747]1.2 项目的资金情况
1.2.1 资金落实情况：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2.2 预算金额：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6064][bookmark: _Toc20957]1.3采购内容、交货期、质保期、交货地点、交货方式
[bookmark: _Toc16202]1.3.1 采购内容：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3.2 交货期、质保期：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3.3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7694][bookmark: _Toc10611]1.4 供应商资格要求
1.4.1 供应商应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格要求。
1.4.2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谈判的，联合体除应符合本章第1.4.1 项和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谈判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并承诺就成交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2)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3)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27960][bookmark: _Toc18144]1.5 费用承担
供应商准备和参加谈判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bookmark: _Toc6230][bookmark: _Toc16680]1.6 保密
参与谈判活动的各方应对谈判文件和响应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违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31781][bookmark: _Toc787]1.7 语言文字
响应文件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bookmark: _Toc29423][bookmark: _Toc29116]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144974507][bookmark: _Toc296602429][bookmark: _Toc29812][bookmark: _Toc247513962][bookmark: _Toc587][bookmark: _Toc31795][bookmark: _Toc152045539][bookmark: _Toc247527563][bookmark: _Toc152042315][bookmark: _Toc32012][bookmark: _Toc247592876][bookmark: _Toc31733][bookmark: _Toc10229]2. 谈判文件
[bookmark: _Toc21536][bookmark: _Toc16596]2.1 谈判文件的组成
本谈判文件包括：
(1)竞争性谈判公告；
(2)供应商须知；
(3)评审办法；
(4)合同草案条款及格式；
(5)采购内容及要求；
(6)响应文件格式；
(7)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材料。
根据本章第2.2 款对谈判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构成谈判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23003]2.2 谈判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2.2.1供应商应仔细阅读和检查谈判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以便补齐。
2.2.2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谈判文件等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谈判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更正公告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谈判文件的潜在供应商。
2.2.3谈判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以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发给所有获取谈判文件的供应商，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澄清或者修改发出的时间距本章第4.2.1项规定的首次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不足3个工作日的，应当顺延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
2.2.4供应商在收到澄清通知或者修改通知后，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确认已收到该澄清或者修改。
2.2.5谈判文件中有不一致的，有澄清的部分以最终的澄清更正内容为准；未澄清的，以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为准；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不涉及的内容，以编排在后的最后描述为准。
[bookmark: _Toc16663][bookmark: _Toc24916][bookmark: _Toc29741][bookmark: _Toc24207][bookmark: _Toc24768]3. 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2432][bookmark: _Toc4962]3.1 响应文件的组成
3.1.1 响应文件资格审查部分详见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资格审查部分中的内容。
3.1.2 响应文件商务技术部分详见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商务技术部分中的内容。
供应商在评审过程中作出的符合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规定的澄清确认，构成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3.1.3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未要求提交谈判保证金的，响应文件不包括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商务技术部分中所指的谈判保证金。
[bookmark: _Toc3252][bookmark: _Toc21369]3.2 谈判报价
3.2.1 供应商应按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的要求在谈判函中进行报价并填写分项报价表。
3.2.2 供应商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影响谈判报价的其他要素。
3.2.3谈判报价的其他要求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2.4供应商的谈判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若采购人还设有最高限价的，供应商的谈判报价还应当不得超过最高限价。
[bookmark: _Toc12995][bookmark: _Toc14190]3.3 谈判有效期
3.3.1谈判有效期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3.2在谈判有效期内，供应商撤销或修改其响应文件的，应承担谈判文件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3.3.3 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谈判有效期的，采购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供应商延长谈判有效期。供应商应予以书面答复，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谈判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其响应文件；供应商拒绝延长的，其谈判失效，但供应商有权收回其谈判保证金。
[bookmark: _Toc1543][bookmark: _Toc23125]3.4 谈判保证金
3.4.1供应商在递交响应文件的同时，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形式和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规定的谈判保证金格式递交谈判保证金，并作为其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联合体谈判的，其谈判保证金可以由牵头人递交。
3.4.2 供应商不按本章第3.4.1 项要求提交谈判保证金的，其谈判将被视为无效谈判。
3.4.3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成交供应商的谈判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成交供应商的谈判保证金。
3.4.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谈判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供应商在谈判有效期内撤销响应文件；
(2)成交供应商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谈判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3)其他法律法规要求不予退还谈判保证金的情形。
[bookmark: _Toc32408][bookmark: _Toc4859]3.5响应文件的编制
3.5.1 响应文件应按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进行编写。
3.5.2响应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除供应商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响应文件所附证书证件均为原件扫描件，并采用单位和个人数字证书，按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电子签章。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电子签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或加盖电子签章的，应附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3.5.3响应文件编制的其他要求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3757][bookmark: _Toc1490][bookmark: _Toc15572]4. 递交
[bookmark: _Toc1523][bookmark: _Toc25497][bookmark: _Toc20324]4.1 响应文件的加密
[bookmark: _Toc27596]4.1.1 供应商应当按照谈判文件和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要求加密响应文件，具体要求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4.1.2 未按本章第4.1.1 要求加密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20611][bookmark: _Toc9134]4.2 响应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21133]4.2.1供应商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4.2.2 供应商递交响应文件的时间和地点：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4.2.3供应商所递交的响应文件不予退还。
[bookmark: _Toc8975][bookmark: _Toc5071]4.3 响应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4.3.1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可以撤回在网上已递交的响应文件，修改后重新递交，无须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
4.3.2修改的响应文件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进行编制、加密和递交。
[bookmark: _Toc4858]5. 开启时间和地点
[bookmark: _Toc1527][bookmark: _Toc22860]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5563][bookmark: _Toc11518][bookmark: _Toc26040][bookmark: _Toc27754][bookmark: _Toc6172][bookmark: _Toc29087]6. 评审
[bookmark: _Toc11207][bookmark: _Toc4770]6.1 谈判小组
6.1.1谈判小组成员人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6.1.2 评审中因谈判小组成员缺席、回避或者健康等特殊原因导致谈判小组组成不符合《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第74号令）规定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补足后继续评审。被更换的谈判小组成员所作出的评审意见无效。无法及时补足谈判小组成员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停止评审活动，封存所有响应文件和评审资料，依法重新组建谈判小组进行评审。原谈判小组所作出的评审意见无效。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变更、重新组建谈判小组的情况予以记录，并随谈判文件一并存档。
[bookmark: _Toc28237][bookmark: _Toc6336]6.2 评审原则
评审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bookmark: _Toc10442][bookmark: _Toc5282]6.3 评审
6.3.1 谈判小组按照第三章“评审办法”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第三章“评审办法”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审依据。
6.3.2 评审完成后，谈判小组应当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评审报告和成交候选供应商名单。谈判小组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的人数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6003][bookmark: _Toc30483][bookmark: _Toc22840][bookmark: _Toc8872]7. 成交和合同
[bookmark: _Toc18219][bookmark: _Toc31217]7.1 确定成交供应商
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规定，采购人或采购人授权的谈判小组依法确定成交供应商。
[bookmark: _Toc18811][bookmark: _Toc18115]7.2成交公告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媒介和期限公告成交结果，谈判文件应当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
成交公告期限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8411][bookmark: _Toc16495][bookmark: _Toc3833]7.3成交通知
在本章第3.3 款规定的谈判有效期内，在公告成交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bookmark: _Toc13042][bookmark: _Toc7193]7.4 履约保证金
7.4.1 在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金额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联合体成交的，其履约保证金以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
7.4.2 成交供应商不能按本章第7.4.1项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成交，其谈判保证金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谈判保证金数额的，成交供应商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bookmark: _Toc6413][bookmark: _Toc18519]7.5 签订合同
7.5.1 采购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谈判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规定，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谈判文件确定的事项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作实质性修改。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7.5.2 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成交结果，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成交。
7.5.3联合体成交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成交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bookmark: _Toc25370]8.询问与答复
凡对本项目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采购代理机构将及时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11854][bookmark: _Toc20692][bookmark: _Toc14254][bookmark: _Toc20594]9.质疑接收、回复
   9.1质疑接收
9.1.1供应商认为谈判文件、谈判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向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9.1.2 质疑供应商应按照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质疑函范本》格式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要求，在法定质疑期内书面形式提出质疑，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应一次性提出。
超出法定质疑期的、重复提出的、分次提出的或内容、形式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质疑供应商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9.1.3采购代理机构接收质疑函的方式、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
接收质疑函的方式：质疑函采取书面递交形式。
供应商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代理人提出质疑，应当提交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联系部门：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业务 一 部项目 一 组。
联系电话：（0871）63338509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与万宏路交汇处万宏嘉园沣苑(地块三)B座15层（奥斯迪商务中心B座15楼）
9.1.4不按上述要求提出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不予受理。
9.2质疑回复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质疑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5546]10. 纪律和监督
[bookmark: _Toc453][bookmark: _Toc14990]10.1 对采购人的纪律要求
(1)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第74号令）的规定编制采购需求；
(2)采购人不得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3)在规定时间内确定成交供应商；
(4)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不合理要求作为签订合同条件。
[bookmark: _Toc20446][bookmark: _Toc14876]10.2 对供应商的纪律要求
供应商不得相互串通谈判或者与采购人串通谈判，不得向采购人或者谈判小组成员行贿谋取成交，不得以他人名义谈判或者以其它方式弄虚作假骗取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审工作。
[bookmark: _Toc17796][bookmark: _Toc29247]10.3 对谈判小组成员的纪律要求
谈判小组及其成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1)确定参与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
(2)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
(3)违反评审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4)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的；
(5)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审资料；
(6)其他不遵守评审纪律的行为。
谈判小组成员有前款第(1)至(6)项行为之一的，其评审意见无效，并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和报销异地评审差旅费。
[bookmark: _Toc22639][bookmark: _Toc5153]10.4 对与评审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与评审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漏对响应文件的评审和比较、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推荐情况以及评审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审活动中，与评审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
10.5 廉洁自律规定
（1）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政府采购代理业务，不得与采购人、供应商恶意串通操纵政府采购活动。
（2）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采购人或者供应商组织的宴请、旅游、娱乐，不得收受礼品、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得向采购人或者供应商报销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bookmark: _Toc3960][bookmark: _Toc11291][bookmark: _Toc19873][bookmark: _Toc11354][bookmark: _Toc18697][bookmark: _Toc14857][bookmark: _Toc20546]11.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128152724][bookmark: _Toc97624853][bookmark: _Toc115016243][bookmark: _Toc92998100][bookmark: _Toc97623387][bookmark: _Toc114909465][bookmark: _Toc93564616][bookmark: _Toc11201][bookmark: _Toc30678]12.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12.1关于中小企业
12.1.1根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12.1.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12.1.3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2.1.4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应根据下表所属行业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1
	生物安全柜
	工业

	2
	气瓶柜
	工业

	3
	洁净腔
	工业

	4
	紫外灭菌系统
	工业

	5
	净化空调
	工业

	6
	净化新风机
	工业

	7
	化学安全柜
	工业

	8
	易制毒易制爆柜
	工业

	9
	试剂及耗材柜
	工业

	10
	排风机
	工业

	11
	实验室安全监控器
	工业

	12
	门禁控制器
	工业


12.1.5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本项目针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评审中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2.2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12.2.1根据《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人（含10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五）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12.2.2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提供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bookmark: _Hlk92451014]12.2.3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2.3关于监狱企业：
12.3.1 依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之规定，监狱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2.3.2 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12.3.3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视同小型、微型企业，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12.3.4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12.4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见第一章《竞争性谈判公告》。
12.5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见《附件：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
12.6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价格调整：只有符合规定情形的，可以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否则，评审时价格不予扣除。
12.6.1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附件：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image: 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附件_01]


[image: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_05]
[bookmark: _Toc16367][bookmark: _Toc7326]13.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13.1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根据产品节能环保性能、技术水平和市场成熟程度等因素，确定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的产品类别及所依据的相关标准规范，以品目清单的形式发布并适时调整。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
13.2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关于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的相关规定依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13.3如本项目采购产品属于实施政府强制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报产品必须获得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否则投标无效；
13.4非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优先采购的具体规定见评审办法。
若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产品经国家确定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或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谈判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将不予认可，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供应商自行承担。
13.5《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可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查阅、下载。
[bookmark: _Toc21356][bookmark: _Toc31137][bookmark: _Toc5266]

[bookmark: _Toc4204][bookmark: _Toc15431]第三章 评审办法
一、谈判小组
评审机构为谈判小组，谈判小组的组成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6.1.1。
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职责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评审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对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职责履行情况予以记录，并及时将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向财政部门报告。
(二)宣布评审纪律。
(三)公布供应商名单，告知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
(四)组织谈判小组推选评审组长，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组长。
(五)在评审期间采取必要的通讯管理措施，保证评审活动不受外界干扰。
(六)根据谈判小组的要求介绍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谈判文件。
(七)维护评审秩序，监督谈判小组依照谈判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及时制止和纠正采购人代表、评审专家的倾向性言论或者违法违规行为。
(八)核对评审结果，有《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第74号令）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的，要求谈判小组复核或者书面说明理由，谈判小组拒绝的，应予记录并向本级财政部门报告。
(九)评审工作完成后，按照规定向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和异地评审差旅费，不得向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支付评审劳务报酬。
(十)处理与评审有关的其他事项。
采购人可以在评审前说明项目背景和采购需求，说明内容不得含有歧视性、倾向性意见，不得超出谈判文件所述范围。说明应当提交书面材料，并随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三、谈判小组职责
谈判小组负责具体评审事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评价响应文件是否符合谈判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二)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三)对响应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四)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审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四、评审纪律
(一)对评审内容和评审过程要严格保密，不得向供应商或与该过程无关的其它人员泄露。
(二)评审期间的一切资料，包括评审意见、评审记录和评审结论，一律不得向外传和泄露。
(三)任何属于响应文件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的资料，不得向供应商或与该过程无关的其它人员泄露。
(四)所有资料(包括谈判文件、响应文件、评审表格及各种文字记录)在评审结束后均应分别整理、存档备查，任何人不得复制和保留。
(五)评审期间，未经允许谈判小组以外的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参加评审和采访评审工作。
(六)评审期间，评审人员不得外出，确需外出时应事先请假。
(七)评审期间，所有与会人员均不得私自以任何方式和供应商进行联系，需询问、澄清的问题由谈判小组统一组织办理。
(八)评审结束后，与会人员不得向外界透露评审人员的评审意见，如因此造成的后果由责任者承担。
五、评审原则
评审将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带有任何主观意愿和偏见，认真负责地做好评审工作，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供应商。
(二)全面分析，综合评审。
(三)评审只对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响应文件以外的资料、信息不应作为评审的依据。
六、评审程序
谈判会议程序：检查响应文件的递交和密封情况→开启响应文件→核实谈判代表授权情况→抽取谈判顺序→谈判小组对所有响应文件进行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谈判小组分别与各供应商就谈判内容进行谈判→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最后报价→谈判小组按本项目规定成交标准向采购人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可以根据谈判文件和谈判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谈判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一)资格审查
谈判小组对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资格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谈判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满足下列要求的响应文件才能通过资格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将不进入符合性审查：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供应商须提供财务状况报告，内容可为以下两者之一： 
①提供2023年或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可不提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成立不满1年的供应商提供自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
②提供自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1.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4.1提供供应商缴税所属时间在2024年08月至本项目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任意2个月的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税务局出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依法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成立不足2个月的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
1.4.2提供供应商缴费所属时间在2024年08月至本项目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任意2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缴款书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缴款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成立不足2个月的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6.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1.6.2供应商应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谈判。
(二)符合性审查
谈判小组依据符合性评审标准对符合资格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谈判小组应当否决其谈判。
符合性审查表
	审查内容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符合性评审标准
	响应文件格式
	响应文件按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要求填写，内容完整且关键字迹清晰

	
	响应文件签署、盖章
	按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要求在规定位置加盖单位公章、签字

	
	谈判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3.4.1款规定

	
	谈判报价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第3.2项规定和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3.2.3款规定

	
	谈判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3.3.1款规定

	
	交货期、质保期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3.2款规定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3.3款规定

	
	付款方式
	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1.4款规定

	
	谈判内容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无实质性遗漏

	
	参数响应
	1.响应文件中针对谈判文件第五章《采购内容及要求》的“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中标注五角星“★”条款不允许负偏离；
2.响应文件中针对谈判文件第五章《采购内容及要求》的“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中未标注五角星“★”条款允许2项以内（含2项）负偏离，否则，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谈判的，应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扫描件

	
	其他无效情形
	(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谈判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异常一致或者谈判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谈判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7)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附加条件
	响应文件未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三）谈判
谈判内容：采购需求、服务、价格等。
谈判小组所有成员应当集中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谈判，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在政采云系统上传最后报价。
(四)澄清有关问题
1.响应文件内容澄清
对于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谈判小组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报价不一致情形澄清
响应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谈判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响应文件中《报价表》内容与响应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报价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经供应商确认后产生约束力，供应商不确认的，其谈判无效。
3.报价过低情形澄清
谈判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总价或单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总价或单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谈判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谈判处理。
七、推荐
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谈判文件实质性要求，最后报价最低且在采购预算（最高限价）范围内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除采购人授权谈判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人外，谈判小组应当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谈判文件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中，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提出3名以上成交候选人，并编写评审报告。
若在最后报价出现报价相同的情况，若存在节能环保产品参与谈判，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若不存在节能环保产品参与谈判，最终推荐结果由谈判小组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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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21]第四章 合同草案条款及格式
 
（以下合同内容仅供参考，具体合同内容以签订合同时甲乙双方商定为准）

合同编号：             合同自编号： 	      项目编号：  
本合同须加盖甲乙双方骑缝章有效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

（委托采购） 


合 
同
书 


签订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签订日期:202 年 月  日 
云南省财政厅 制 




甲方（采购人公章）名    称：云南大学
地    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电    话：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乙方（供应商公章）名    称： 
地    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银行：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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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货物采购合同
计划编号：	合同编号：

采购方（甲方）：云南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00004312032649
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
电话：0871-65032850

供货方（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电话： 

根据     的结果（项目编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省属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政府采购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以下合同条款。
一、合同标的及要求
（一）合同标的

（二）供货要求
1.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及价格：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生产厂商/制造商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小计（元）

	1
	
	
	
	
	
	

	2
	
	
	
	
	
	

	3
	
	
	
	
	
	

	...
	
	
	
	
	
	

	合计：           （元）


2.以上提供的货物（均含备品备件）具体技术参数和指标须符合本合同附件1中关于货物指数的要求。
3.交货及项目实施进度要求：乙方按甲方或甲方用户单位指定的时间、地点及项目实施进度要求履行（签订合同后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设备的交货、安装及调试）。
二、合同总价
人民币小写：￥   元
大写：   元整 
以上价格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代理费、杂费（含海关报关及验收等费用）、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内应提交的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费用，也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以及甲方指定地点统一交货费用，并不得再有其他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
三、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按本合同约定享有要求乙方提供货物及项目实施服务的权利。甲方用户单位（云南大学   ）有权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及项目实施服务进行监督。甲方用户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
2.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本合同货物及项目实施服务所必需的场地和环境。
3.甲方负责组织成立验收组对乙方提供的本合同货物及项目实施服务进行验收并签署验收报告。
4.甲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按本合同约定享有向甲方收取货款的权利。
2.乙方保证按本合同约定提供合法合规的货物及项目实施服务，若涉及设备系统集成的，还应免费提供集成服务，并接受甲方及甲方用户单位的监督。
3.乙方应严格遵守投标、技术澄清、谈判、中标所承诺的一切规定和条款。
4.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共同进行货物和项目实施服务的验收，并提供相关资料；本合同终止时，应将全部档案资料移交给甲方。
5.乙方保证其提供的合同货物及项目实施服务不侵犯他人的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若因此而引起的纠纷及法律责任，由乙方全部负责承担；若甲方（包括用户单位）因此而遭受损失，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赔偿。
6.承担因乙方及其派出工作人员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货物的自身缺陷、违反甲方管理制度、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的任何损失、责任；若甲方因此而遭受损失，乙方应向甲方进行赔偿。
7.乙方承担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全部安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派出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人员、安装调试人员等）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责任。
8.乙方派出工作人员应遵守甲方的管理制度。乙方入校工作人员，须提前报甲方同意并备案，同时应向甲方申请办理相关入校手续；若有人员变动，须书面通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并备案后，方可更换。
9.如涉及施工的，施工期间，乙方有责任和义务保持甲方现场设施设备的安全和完整，且必须按甲方现场管理人员要求施工，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现场设施设备损坏或丢失，由乙方负责恢复原状，若无法恢复原状的，由乙方负责按原价赔偿。因项目实施而产生的水电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售后服务标准及要求
1.本合同执行过程中，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培训内容、时间与地点以谈判响应文件为准），直到甲方必要的使用人员能正常使用为止，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为甲方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及服务。
2.售后服务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变更，乙方应在第一时间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和甲方使用单位。
3.乙方本项目售后服务联系人：    ，联系电话：   。
4.乙方在本地的售后服务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
5.乙方迁址或者变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的，应于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否则，因联系方式的错误致使甲方无法联系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6.货物验收合格后，在质量保证期内，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7.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包”规定，以及本合同或招投标文件所约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8.质量保证期：    （若标的本身的质保期限大于该质量保证期，则执行标的本身的质保期限）。
9.质保期内，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岀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则质保期和免费维修期相应顺延。如停用时间累计超过30天，则质保期重新计算。
10.质量保证期后的货物维护由双方协商再定。
五、包装要求及验收标准
（一）包装要求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等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二）项目验收
1.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以及采购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和规格要求。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采购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及责任，由乙方承担。
2.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型号、规格、数量。
3.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用户手册、随机资料及相关承诺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配件材料及辅助工具的，视为未按本合同约定交货，乙方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4.乙方对货物或系统进行安装调试、试运行。试运行结束后，根据云南大学相关管理规定开展验收工作。采购文件对验收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约定。
5.货物和系统调试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谈判文件要求和乙方文件的承诺，且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若有样品，则须同时不低于样品标准及投标时的承诺。
6.验收时须提供质保期满后备品、备件、服务价格清单。
7.采购文件中另有规定的，从其约定。
六、合同价款结算
（一）履约保证
1.本合同签订后10日内，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才能办理货款支付手续。
履约保证金需缴纳至以下账户：
户名：云南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昆明护国支行
账号：531078126010149120198
2.全部货物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且乙方无任何违约责任的，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乙方存在违约行为的，甲方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部履约保证金抵扣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
（二）本合同价款的支付办法
1.本项目无预付款，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0%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付款时乙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缴纳履约保证金是甲方付款的必要条件。
2.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信息发生变更，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10个工作日书面告知甲方，否则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
3.若乙方存在违约行为，按本合同约定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履约保证金不足抵扣违约金的，则扣除乙方剩余应付违约金后的金额作为合同价款最终结算金额，并据此核定单价。
七、合同的变更必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按照相关的变更程序加以书面确认后方可进行。
八、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违约金。如甲方逾期30天以上（含本数）未按约定接收货物和支付合同价款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甲方时生效。
2.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1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部分合同总金额的5‰作为违约金；乙方支付迟延交货违约金并不免除乙方继续履行交货的义务。如乙方逾期交货达30天以上的（含本数），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3.若乙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货物的，则视为违约。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4.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产品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两次维修或更换，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方有权退货，乙方应退回全部货款，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产品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除应继续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外，还应按合同总金额的5%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6.质保期内若乙方未能实现售后服务承诺，学校除追究其违约责任外，还可以将相关情况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7.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还有其他违约行为的，违约一方应赔偿守约一方的损失。
8.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均为违约。违约方除按照上述约定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外，还应承担守约方为取得此等违约金或赔偿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9.本合同确定的违约金标准系甲、乙双方基于本协议项下交易的风险、责任、商业利益等因素综合协商确定；在争议发生后，任何一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援引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向人民法院提出违约金调减的请求。
九、甲方有权拒付合同价以外的任何费用；乙方有权拒绝合同整体范围以外的不合理条件。
十、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49条、第50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十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就本合同中的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但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十二、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及时向云南省招标采购主管部门反映或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以便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或处理；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本合同其他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处理。
十四、甲方在本合同订立时已向乙方明确说明了本合同的全部内容，并对本合同中免除甲方责任的条款、乙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应重点注意的相关义务和违约责任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乙方已完全知悉、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全部约定，同意以此作为自身履行本合同的约束。
十五、本合同一式八份，甲方七份（含用于结算支付的一份），乙方一份。
十六、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十七、本合同不可分割之部分及解释顺序：
1.合同及附件。
2.服务承诺。
3.成交通知书。
4.响应文件及澄清。
5.竞争性谈判文件。
6.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十八、合同签订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十九、附件（有）
附件1.货物详细技术参数
附件2.售后服务承诺


（以下无正文）


采购方（甲方）：云南大学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0871-65032850	传真：0871-65032850
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	邮编：650091
签订日期：	


供货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签订日期：

第5章 [bookmark: _Toc12700] 采购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Toc19163][bookmark: _Toc17654][bookmark: _Toc24075]（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项目为云南大学药学院本科教学药理学实验室基本设备项目采购，采购生物安全柜4套、气瓶柜1套、洁净腔1套、紫外灭菌系统1套、净化空调1套、净化新风机1套、化学安全柜2套、易制毒易制爆柜2套、试剂及耗材柜10套、排风机1套、实验室安全监控器10套、门禁控制器6套。为满足50人本科教学配置，为药理学、细胞生物学、药学综合等实验课程添置相应教学设备。主要用于药理学实验建设洁净间和试剂耗材库房。本项目共设一个标段，供应商必须对所投项目所有内容作出完整唯一的谈判报价，不得缺项、漏项或出现无报价情况，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本项目中如有属于国家强制节能环保要求的产品需严格按相关规定执行。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供应商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供应商应出具《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按照“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规定执行。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image: 透明logo]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谈判文件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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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序号
	标段
代码
	项目（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

	1
	1
	生物安全柜
	一、生物安全柜
1.Ⅱ级A2型生物安全柜，30%气体外排，70%气体循环；
2.工作区宽度≥1580mm；
3.前窗10度倾角设计，方便操作；
4.所有污染部位均应处于负压状态或被负压通道和负压通风系统包围；
5.具有气流隔断技术，沿玻璃门上沿缝隙有负压气流阻断保护，防止工作区内外气体交互；
6.平板式工作台，一体成型；
7.主过滤器：采用超高效过滤器ULPA，过滤效率99.9995%@0.12um，工作区洁净度等级10级；
8.前窗玻璃：使用光学透视清晰、清洁和消毒时不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单层抗冲击性强的防紫外线钢化玻璃，单层玻璃厚度不低于6mm；玻璃门采用手动升降，不得采用电动升降玻璃门，防止突发断电无法关闭玻璃门；
9.标配4只万向脚轮，4只底脚不锈钢材质，高度可调，调节螺栓内置，无裸露螺纹，清洁方便，防止微生物滋生；
10.负压通道专门设计异物过滤装置，防止纸屑等异物通过负压通道进入风机/过滤器影响产品正常运行；
11.风机：高性能静音风机，提供稳定的气流模型和层流，高性能风机有效延长过滤器的使用寿命；
12.风速：下降风速≥0.28m/s；流入风速≥0.55m/s；
13.人员保护：碘化钾法测试，前窗操作口的保护因子≥1×105；
14.产品保护：用YY0569标准规定方法测试，在琼脂培养皿上的枯草芽孢杆菌芽孢不超过5CFU；
15.交叉污染保护：用YY0569标准规定方法测试，在琼脂培养皿上的枯草芽孢杆菌芽孢不超过2CFU；
16.实时数字显示系统运行情况，其中下降气流流速和流入气流流速同时显示；显示进度0.01；
17.风压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并显示正压区和负压区的压力，压力变化超限时自动声光报警。同时可实时监测过滤器阻力，数字显示过滤器剩余使用寿命，在使用寿命剩余10%时自动提示；
18.打开前窗后，紫外灯应自动关闭，风机、荧光灯自动开始运行；关闭前窗后，风机和荧光灯自动关闭；
★19.一键式预约紫外灯消毒时间，在班前班后两个时段自动运行；只需预约一次，安全柜生命周期内无需再次预约，紫外灯按照预约时间自动开启消毒功能；
20.有开门高度警示功能，开门超高或过低均有声光报警提示；
21.有监测气流波动功能，气流波动超过20%有声光报警提示；
22.设备管理系统：列表显示用户姓名、用户类别（技术员/管理员/学生等）、联系电话、是否本实验室、是否本校（单位类型）等；可统计设备开机次数、总机时、对内开机次数、对内总机时、对外开机次数、对外总机时；可统计个人（技术员/管理员/学生等）开机次数、总机时；当使用时长超过关机提醒时间后，向管理员和当前使用人发微信通知；当设备到达当天时间点关机提醒时，向管理员和当前使用人发微信通知；供应商在供货时需提供满足以上技术参数的证明资料
23.有关门监测功能，未关严门有声光报警提示。
二、每台生安柜需配实验室专用实验凳一把，实验凳具体要技术参数求如下：
1.凳面技术参数要求：
1.1 Polyurethane（PU聚氨基甲酸酯）环保、无毒、耐候性，抗疲劳性、耐化学药品性和耐温性、吸引降噪，防水防潮，耐老化，密度330-350kg/m³
1.2凳面： 座面直径≥390mm，厚度≥65mm，座面造型水滴纹防滑共有不小于80颗水滴从小到大依次排开，透气性佳，包裹感很好，防滑易打理。
1.3座面升降高度：480-630mm高度可调
1.4座底壳：采用圆弧型结构，座底壳下方设计宽≥30mm/深≥20mm凹槽造型（方便手提），稳固牢靠高承重无木板（零甲醛），内部镶嵌直径≥100mm/2mm厚/烤漆黑防爆铁板（国标）；
2.升降器：直径≥310mm圆形无忧按压，360°任意角度升降操作无死角；结合三角结构形成无忧操作增加效率，取消传统金属底盘采用座壳內镶式操作手柄应用杠杆原理一键升降座椅高度，
3.气压棒：安全升降≥12万次，在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各进行不少于60000次共计120000 次循环，测试旋转无异常，
4.椅脚：五星平脚直径≥540mm，PA（尼龙）+GF（玻璃纤维）混合一体注塑成型，满足国标质量安全标准，底座静态载荷试验施加不小于11,120 N(2500 lbf.)的压力作用在垂直的基座中柱，保持不小于1分钟;整体结构无变形开裂，测试通过。
6.椅轮：≥50mmPA尼龙材质表面PU软面，防滑耐磨静音对地板不造成伤害，承重≥400Kg；
安装在椅脚上的轮子（可跟换固定轮、坐刹轮）耐久性测试座位上承重:≥122 kg （一个循环次数:≥2,000次在障碍片的表面上滚动和≥98,000次在无障碍的光滑表面上滚动）。
三、维护设施改造要求
1、包含满足设备用电的改造。
2、需更换周边配套实验室的可视安全门，包括原有门的拆除及墙面的修复，且新配的安全门材质和颜色与本楼实验室的材质及颜色一致（详见附图，供应商可以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测，不作为投标的必要条件），材质为双面倍耐板材质，且门为子母门，规格尺寸≥1400*2100*45mm。包含合页、门锁及隐藏式闭门器要改为：安全可视门的门框为阳极氧化加厚铝合金材质，厚度≥1.5mm门页材质双面采用≥3mm厚倍耐板材质，中间夹层采用铝蜂窝，且门为子母门，规格尺寸≥1400*2100*45mm；包含合页、门锁及隐藏式闭门器，可配装门禁系统，共6套。

[image: d:\Documents\xwechat_files\wxid_jvkisc1d4oh511_e56b\temp\RWTemp\2025-09\9f4ad27fbc357fbb647a1d8d4e162445.jpg][image: d:\Documents\xwechat_files\wxid_jvkisc1d4oh511_e56b\temp\RWTemp\2025-09\5c191e45c557c74e6c01e8175ef9c2bd\cfe8eca86173f050cf3a3931c77afc2e.jpg]
目前的情况和预期的效果

3.配置壁挂式304紧急冲淋器1套。包含给排水管路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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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瓶柜
	1.柜体尺寸要求：可容纳2瓶50L标准气瓶的安全储存需求，外部尺寸：≥W900mm*D600mm*H2050mm，内部尺寸≥W752mm*D435mm*H1865mm
★2.柜门结构要求：双开门，柜门配有防下坠装置和加强型抗冲击安全门锁，抗冲击50Kpa,以防止柜门变形，降低钢瓶在紧急情况下的冲击伤害性；
3.柜体结构和材质要求：采用多层结构设计，柜体外部采用裸厚（喷涂前）≥1.5mm镀锌钢板，底座采用采用裸厚（喷涂前）3.0mm镀锌钢板整体焊接而成，从而确保柜体结构稳定不变形，交货时将进行现场实测；
4.柜体防火要求：整柜须采用多层防火、隔热结构设计，配置多层复合材质，整柜六面都须具备优良的防火性能，（不得采用单层钢板、双层钢板空气隔离、双层钢板中空填充物的防护方式），防火层总厚度≥60mm。
★5.通过国标或国际标准防火极限测试，整柜耐火等级≥30分钟，供应商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防火检测报告复印件；
6.柜体装卸踏板要求：柜体底板面离地面距离要求：≤50mm，并须设有高强度气瓶装卸斜踏板、气瓶固定座、高强度固定扎带等，能有效防止和降低气瓶更换过程的倾倒风险；
7. 配防爆气路模块，标配为CO2气路模块气体浓度监控及报警装置，紧急切断器电磁阀/气动阀，3段式声光报警器，14.4英寸数据显示屏和集成模块，支持语音、输出端子等
8.柜体表面涂层要求：整柜表面采用具有很好的防尘、防锈、防潮性能并能最大限度降低腐蚀和湿气影响的，多层环氧树脂粉末防静电喷涂处理工艺
9.柜外观要求：柜体出厂时须标贴有夜光目视化安全标识，从而确保在视线不好或紧急情况下同样能起到警示提醒作用，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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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净腔
	1、腔体规格尺寸：6000x7750x2800mm(长宽高)
★2、腔体结构：采用装配式结构，考虑运输上楼方便，腔体在工厂预制加工成自由组合可拼装的模块；内部分隔成不同功能要求的独立的C级洁净实验空间。集成所有满足实验需求的电、气、洁净照明、紫外消毒、高效过滤、洁净传递窗、网络及工作台面等集成功能需求。供应商需提供洁净箱体的整体效果图及结构图。
3、腔体的环境要求：
3.1 每个独立的洁净空间完全可独立运行，并严格按照C级洁净室要求进行设置，保证实验人员安全的同时实现快速建设部署，核心区域空间利用率高，每个空间都能能实现温湿度自动控制，每个独立空间设置可视化环境智能控制屏。
3.2.依据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尺寸≥0.5 um的悬浮粒子需≤352000粒/m3，尺寸≥5 um的悬浮粒子需≤2900粒/m3。检测结果需符合C级；温度需控制在20～24℃；湿度需控制在45～60%RH；沉降菌≤50（φ90mm） cfu/0.5小时；浮游菌≤100cfu/m³。
★3.3要求供应商在安装完毕验收前提供有CMA认定的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测且检测点位不低于5个，并出具提供满足以上参数的合格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包含在中标总价内                                                                    
4、腔体模块材料要求
4.1 腔体顶部和侧面均采用≥50mm厚实验室专用抗菌防腐防火净化板，内置玻镁及岩棉，抗菌效果好，具有良好的防火，防潮，防腐、防脱胶，高强度，保温，隔热，吸音等特点； 
4.2腔体底部≥2.0mm厚同质透芯防腐耐磨天然橡腔地面，腔体底面与侧面的拼接应采用无缝连接；拼接处平滑均匀、整齐，表面平整、洁净，粘贴牢固，无空鼓，周边顺直；
4.3内阴阳角配洁净室专用圆弧形铝型材，保证箱体内部光滑无卫生死角，不积灰，不易 产生霉菌；
4.4腔体进出门和可视窗采用抗菌净化板与钢化玻璃组装而成，保证箱体内的通透与采光效果；外窗按生物安全实验室要求设置为可通风结构；配置安全门便于仪器设备安放。且门必须采有洁净钢质门，双层钢板中间夹金属蜂窝，门的双面钢板厚度≥1mm，中间金属蜂窝，配置隐藏式闭门器以及304不锈钢合页及拉手、门锁；可视窗采用双层真空防火玻璃。
4.5腔体内部缓冲隔间进出门具有互锁功能，通电后进出门不能同时开启，并在互锁门的附近设置紧急手动解除互锁开关，需要时，应可立即解除实验室门的互锁。                                     
4.6洁净腔内需配置实验所需要的全钢结构工作台≥3000*600*850mm至少3组，台面及柜体必须采用抗菌防腐材质，且工作台面厚度≥19mm ，整体设计无死角且易清洁，工作台底部与工作地面采用无缝拼接且配置实验室专用实验凳5把，材质要求同生安柜配套实验凳。 
5、 不低于15m3墙体拆除（含搬运及修复）、相应水电敷设。
6、 洁净腔体配置智能氧气浓度监测报警器并能并入学校智慧安全管理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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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灭菌系统
	紫外灯的智能控制屏安装在实验室进门口处。主实验室平均照度在500lx以上,缓冲平均照度在200lx以上。
紫外灯智能定时消毒控制器：
1.采用尺寸≥4.0英寸电容型触摸屏，屏幕分辨率≥480*480，颜色应为RGB支持65K色，16位显示；支持全天候RS485通信，支持JPEG图片压缩、MP3音频、GIF动画等多媒体播放，支持扩展对接智能化系统控制。
2.消毒控制器作为实验室安全性能的把控的关键设备必须通过相关法规和标准检测，依据GB/T5226.1-2019《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等。应符合以下检测要点要求：安全性：该产品支持红外、微波人体感应器管理设置，在设置启动消毒时间内误开门与人误进入消毒区内自动报警自动关闭不超过0.5秒，设置消毒时间， 定时控制实验倒计时时间关闭紫外灯，精准控制不超过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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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化空调
	新风风量≥2700m3/h，回风风量≥2160m3/h，新风风量≥540m3/h，机外余压≥700Pa，电机功率≥2.2KW，制冷量≥14kw，制热量≥15.4kw
功能段排布：新风段、初中效过滤段(G4;F8)、直接蒸发段(直膨)、离心送风机段（进出风口均配法兰）
一、技术要求 
1、室内机箱体结构
1.1 箱体框架及面板：箱体面板之间形成互锁结构，框架面板一体化，采用高精度铝合金型材配合高强度的隔热塑材，形成三维复合断冷桥结构，多重配合密封，保证无凝露，箱体面板采用内藏式螺栓结构紧固，方便拆装，螺栓或螺钉不外
露于箱体外部，杜绝冷桥。机组聚氨酯保温面板防火等级须达到B1级。
1.2 箱体面板要求采用复合式夹芯双层保温面板：外板表面采用≥0.5mm厚彩钢板，内板采用≥0.5mm优质镀锌板；采用的现场高压发泡阻燃型聚氨酯保温材料容重不小于52kg/m3，保温层厚度≥30mm。保温层与面板应结合牢固、无间隙，并应进行防腐处理。
1.3面板传热系数≤0.6w/m2K，为T2(M)级；热桥因子为TB1(M)级，≤0.9 W/(m2.K)，确保机组在任何工况下使用时机组外表面无凝露现象。机组应有足够的强度及气密性，机组箱体应有足够的设计强度，在机组内静压保持在1000Pa时变形小于0.5mm/m；
★1.4 整机漏风率：面板和框架的一体化发泡方式生产，要求采用多重密封结构，不能直接采用PE、PEF作保温和密封用，并需保证在额定工况下，机组内静压保持在1000Pa时，漏风率≤0.1%（按GB/T 14294-2008标准测定，并可以提供≥80000m³/h风量的机组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1.4 组合式空调机组需要满足3C或CE认证相关标准，并取得两者任意一个证书。
2、内置风机
2.1 风机采用双进风离心风机。
2.2 叶轮和轴在制造厂内经静平衡和动平衡检测合格，交货时提供出厂检验合格报告。
2.3 风机壳体采用镀锌钢板一体成型技术设计，应有适当的厚度以避免产生振动及噪声。
2.4轴承寿命基于ISO 281的L10标准，其寿命应不小于75,000小时。
2.5 风机出口应设柔性短接，其材质应满足消防要求。
2.6 传动皮带内置于箱体内。
3 、电机
3.1 电机应为耐湿热型的风冷全封闭异步电动机，绝缘等级不低于F级，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
3.2 电机应能在温度≤0℃，相对湿度≤90%的环境中存储和连续运行。
3.3 电机应方便安装、调整，与风机组成的机架应有双向调节功能，风机、电机通过刚度及强度极好的减振支架联成一个整体，电机在支架上的位置可以很方便地调节；风机在规定工况下运行时，箱体振动值（均方根速度）横向≤1.2mm/s，纵向≤1.1mm/s：电动机振动值（均方根速度）横向≤3.0mm/s，纵向≤2.5mm/s
3.4机组噪音值应满足以下要求：当机组额定风量2000 - 5000m3/h时，机组整体噪声声压级不超过65dB（A）
4、 换热器
4.1 铜管采用内螺纹优质紫铜管。
4.2 翅片采用国产优质铝箔制作，翅片片距1.80~2.60mm。应采用高效翅片型式,肋片整齐,片距均匀,无裂纹、毛刺。`
4.3 气管及分液头采用铜管。
4.4 盘管采用铜管串铝翅片通过整体机械胀管连接而成，铜管与翅片间应紧密结合，以减少接触热阻。
4.5 接水盘：采用带坡度式错层干式水盘，排水段需带>3%的斜向排水口的坡度设计，接水盘用厚度δ≥1.0mm，用厚度δ≥8mm的B1级PE材料保温。满足机组安装和使用要求。
4.6 盘管测试压力不小于25kg/cm2，满足规定的工作压力要求。
4.7 通过换热盘管的迎面风速不超过2.5m/s，大于该风速应加装铝合金挡水板。
4.8 表冷器盘管应满足招标要求的技术参数，在设计时应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满足现场需求。
5、室外机要求
5.1直膨设备可在宽环境温度范围稳定运行：①、制冷时应保证在环温高至40℃以上时稳定运行；②、热泵制热时应保证低温达-15℃稳定运行。专业净化场所使用的直膨设备应具备全年制冷能力。
5.2室外机为侧排或顶排风结构，机组外围须有外喷涂防腐金属面板保护，面板采用多层防腐喷涂保护，颜色为白色；
5.3压缩机须质保三年，管路须做减振弯，排气回气处均配有减震配重块，能很好减少管路振震；
5.4冷凝器采用铜管套亲水铝翅片冷凝器，冷凝风机采用顶送式轴流风机，风机排风口必须有黑色金属防护网罩，保证使用安全；
5.5控制：机组包含独立的控制器，触摸屏手操器；
5.6制热与融霜：机组采用四通换向阀，用于制冷和制热运行的切换。机组可选择智能化除霜或手动无条件除霜。
5.7具有系统高、低压保护、电源缺相、逆相、反相、过电压、欠电压保护，电流过流、过载等多项保护。
5.8机组冷媒为R410A，配电子膨胀阀。
6、空调机组电气和控制
6.1 机组自带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包括：智能控制器，≥7寸触摸屏手操器，含温度控制，风机变频控制（送风压力自动调频）、过滤器压差报警，风机欠风压差保护。控制、压缩机启停控制等。
6.2 室外机组内嵌电控箱,防腐喷涂设计。
6.3 控制系统软件与空调机组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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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化新风机
	1、 要求采用箱式静音风机
2、 箱体采用铝合金金框架洁净彩钢板箱体板（或采用镀锌钢板一体成型箱体），配置检修门，带初效过滤装置
3、 新风量≥2500m3/h，静压≥300Pa，功率≥0.75KW
4、 噪音≤65db
5、 配置及安装要求
5.1采用楼层百页窗口取风，包含开墙及修复、防雨防外墙渗漏处理
5.2配直PP送风管道及房间补风百叶，配置送风电动风阀及控制系统，新风与房间排风进行联动控制。含配套PP风管≥35m²，风管保温棉≥70m²、配套电动阀、手动阀、防火阀。                                    
5.3要求抗震吊装方式
5.4保证风机正常运行的所有配套线缆及辅材。

	7
	1
	化学安全柜
	1.外部尺寸≥W900mm*D600mm*H1950mm，内部尺寸≥W770mm*D440mm*H1640mm
2.采用多层结构设计，柜体外部采用裸厚（喷涂前）≥1.5mm镀锌钢板，底座采用采用裸厚（喷涂前）≥3.0mm镀锌钢板整体焊接而成，须提供生产厂家钢材实测厚度符合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3.整柜采用多层防火、隔热结构设计，配置多层防火、阻燃、隔热复合材质，整柜六面都须具备优良的防火、隔热性能，防火层总厚度≥45mm，整柜1000℃实测耐火时长90分钟，供应商需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防火检测合格报告复印件，且第三方检测机构通过CMA或CNAS资质认可，且具有化学安全柜防火测试范围并有相关测试设备；
4.柜体具有热感闭合防御系统，当环境温度超过50℃时，柜门能在20秒内自动关闭，当环境温度超过70℃时，阀门在20秒内自动关闭，当环境温度超过110℃时柜体六面能形成一个整体密闭空间；
5.柜内层板有三层活动，具有储漏层板，采用≥1.5mm 冷轧钢板材质，设有快插固定装置，可灵活调整层高，每层均可独立储漏，围边高 ≥30mm，层板最高可承重 ≥75KG/㎡，层板需并设有可调节防倾倒调节杆；
6.整柜表面采用防尘、防锈、防潮性能的多层环氧树脂粉末防静电喷涂工艺，柜门为警告黄，柜体为碳灰；
7.柜体设有金属搭接结构的防静电外接连接端子≥2 个；
8.柜体标贴有夜光目视化安全标识；
9.含对应功率楼顶的通风设施、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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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制毒易制爆柜
	1、尺寸：≥900*600*1950mm（宽*深*高）
2、三层柜体结构，柜体采用裸厚（喷涂前）≥1.2mm钢板整体焊接而成，内部为耐腐蚀材质
3、柜体激光一体焊接，正面侧面表面平整，均无任何焊接痕迹，内部增设加强结构
4、左右柜门完全贴合，无门缝，挥发性气体不易扩散，外部火源不易进入
5、柜体表面进行24h乙酸盐雾试验（ASS），外观完好无缺陷，达到10级，提供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6、具有远程监控触控设备服务实时声光报警服务系统。检测气体:可燃气体/有毒气体， 供电电源：DC36V (正常工作电压范围：10~30VDC)， 输出信号：显示+四线制4~20mA+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容量：一组开关量输出  声音强度： 85dB@1米处。主体材料：ADC12铝合金/316不锈钢。低报：当系统监控现场中的被测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设定的低报值且低于高报值，控制器处于低报状态：数码管显示气体浓度值，同时低报指示灯亮，并发出声音报警信号。低报警继电器与总报警继电器闭合，控制外设工作。高报：当系统监控现场中的被测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设定的高报值且低于超高报值，控制器处于高报状态：数码管显示气体浓度值，同时低报指示灯亮，并发出声音报警信号。低报警继电器与总报警继电器闭合，控制外设工作。
7、柜门通过强度测试，在30Kg质量、开关10次试验下，开关灵便，无断裂、松动、磨损和变形。
8、具有不锈钢长排铰链，开合度≥180°，铰链与门之间无明显缝隙，与顶盖间隙小于1.5mm；
9、柜体内部设有≥50mm深的盛漏槽，防止泄漏化学品外溢；
10、柜体分别设有通风口并设有独立的阻火器，发生火灾时可阻止柜外火焰通过气道进入柜内。可根据化学品挥发气体密度可选择上下外接通风系统；
11、采用两把符合GA/T 73的机械防盗锁具，防静电设计，互不通开，实现双人双锁管理；
12、柜体设有静电接地端口，配备压铆螺丝方便连接静电接地导线；
13、柜门上粘贴背胶警示性反光膜标签；
14、含所有管路、线缆及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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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及耗材柜
	1、尺寸：≥900*450*1800mm（宽*深*高）·
2、柜体采≥用8mm厚白色PP材质整体焊接而成，表面平整无焊点焊缝；
3、整柜采用聚丙烯（PP）材料制成，柜内无可见金属紧固件；
4、柜门四周由≥16mm厚PP材质焊接而成，安全牢固
5、内嵌式PP合页，长度≥65mm开合顺畅，开合角度大于180°
6、锁壳内嵌两把回往复式锁具，实现双人双锁管理
7、一体注塑成型层板，提供≥10mm深的盛漏槽，单块层板承重100kg以上
8、每隔≥100mm层板高度可调，可调层数5层 
9、 柜体设有两块CCC认证玻璃，具有良好的防爆性能
10、上下柜体独立，柜体左下右上和顶部可定制通风口，方便外接通风管道
11、pp材质的插孔与碰珠组成的专用门吸开合方便顺畅，经久耐用
12、柜门上粘贴警示性标签，反光性能好，抗紫外线，不脱落不掉色
13、含对应通风设施、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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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风机
	1、风量≥4000m3/h，静压≥480Pa，含配套PP风管≥45m²、配套电动阀、手动阀、防火阀以及控制系统；配套防腐304不锈钢电动阀、定风量阀、304不锈钢防火阀以及智能定时控制系统，并与房间新风进行联动控制。                                                                                2、风机采用以玻璃钢为基体的新型防爆材料和新技术，能有效防止静电产生和磁撞摩擦生热爆炸，增强了防爆性能，适用于易燃易爆气体、防爆要求高的区域工况排风。                                                                                     
★3、防爆玻璃钢离心风机具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玻璃钢样块检验报告和防爆合格证检验报告（供应商投标时需提供满足以上条件的证书或检测报告复印件）                                                                                          
4、防爆玻璃钢风机的配置
4.1风机叶轮为悬臂闭式后倾离心式结构；
4.2轴封：玻璃钢盘根密封或者玻璃钢氮气密封；
4.3传动方式：皮带传动或直联式传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
4.4外壳及叶轮材质：FRP耐酸碱(乙烯基脂树脂+泰山无碱玻璃纤维+石墨粉+碳纤维+耐有机树脂)制作， 
4.5轴心材质：45#钢；机架材质：钢材焊接经过抛丸除锈后喷涂处理；
4.6所有紧固件或螺丝与废气分离防止腐蚀，外部裸漏部分需采用帽套结构（避免松动）；
4.7皮带：高张力型皮带（使用寿命一万小时以上）。（注：直联式风机无此配件）
4.8皮带轮：美锥套免敲击拆装式（注：直联式风机无此配件）
4.9传动箱轴承：使用寿命十万小时以上（注：直联式风机无此配件）
4.10轴承座：机油冷却式（可选用油品标号“15#-40#”）（注：直联式风机无此配件）轴承温升：在轴承表面测得的轴承温度不得高于环境温度26°。
4.11配套电机：电源380V、3相、50HZ、IP55、F级绝缘、B级温升考核；电机需带有玻璃钢材质的防雨罩。
4.12风机底部配置减振台及排水清理装置（PVC排水孔）；风机的转子要便于检查清理；风机需配备观察孔。
4.13减震要求：隔振效率应≥85％。
4.14减震器，相对底座(SS41+EPOXY（防锈）；
4.15风机外观应色泽均匀，表面光滑，无裂纹、缺口、毛刺等缺陷，不允许存在直径3mm以上的气泡，且在50cm2区域内直径1-3mm的气泡不得多于1个。
4.16电机采用防爆变频电机，防爆等级DIIBT4或者DIICT4   
5、配置不小于3套的球形吊装式消防灭火装置
6.含所有安装的管路、电源线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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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安全监控器
	1.最高分辨率可达2560 × 1920 @20 fps
2.智能侦测：支持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
3.支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3D数字降噪，120 dB宽动态适应不同监控环境
4.1个内置麦克风，高清拾音
5.支持白光/红外双补光，红外光最远可达50 m，白光最远可达30 m
6.符合IP66防尘防水设计，                                           
7.可靠性高含网络系统设备及吊装支架                                                                
8.具有存储时长不低于6个月的硬盘存储设备
9.含配套网络布线及辅材（须连接到主控室1101、距离约1500m，并与现有系统匹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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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禁控制器
	1.采用双核32位高速CPU，主频336MHZ及以上、32MBytes RAM，256MBytes Flash，控门继电器具备UL标准。
2.可存储人员卡片≥60000张，并且支持扩容到100000张，支持指纹20000枚，脱机事件100000条。
3.指纹信息全部存储在门禁控制器，指纹读头采用485的方式和门禁控制器连接，指纹数据比对都在控制器后端进行，避免了个人指纹信息被非法分子盗用，并且控制器指纹存储达到20000枚，支持指纹容量的扩展。
4.门禁硬件具备看门狗功能，杜绝死机，各接口均具有过压，过流及反压保护。
5.含网络系统设备及IC卡（须连接到主控室1101、距离约1500m，并与现有系统匹配连接）


说明：1.各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对谈判文件中第五章《采购内容及要求》的“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中标注五角星“★”条款不允许负偏离，未标注五角星“★”条款允许2项以内（含2项）负偏离，否则，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供应商必须对以上所有内容作出全面、真实的反映。“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中标注五角星“★”条款参数为实质性技术参数，实质性技术参数在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最新技术支持资料支持技术要求偏离表应答（包括产品技术白皮书或检验报告或图纸或印刷宣传彩页或官方网站发布的技术资料截图，不接受供应商自行印刷、打印或者手写的技术支持资料），采购需求有证明材料要求的以采购需求要求为准。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未明确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且未标注五角星“★”条款参数的按偏离情况如实填写。
2.以上各项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如出现引用品牌、型号、某一特定的专利技术、商标、名称、设计、原产地或供应者等情况，则仅起参考作用。供应商可选用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该参考技术规格要求的产品投标，同时填写技术参数偏离说明。
3.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投标，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将按照成交人响应文件中所投货物、工程或者服务进行验收，一旦发现虚假应标行为，取消该成交人的中标资格、撤销合同，并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验收时，交付的产品必须与投标产品的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性能说明、生产厂家等各项内容一致，供应商在投标时务必认真核实并如实填写产品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性能说明、生产厂家等各项信息。所有的参数都要提供证明材料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标的的数量：见谈判公告
2.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
3.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质保期：验收完成后不低于一年
2.售后要求：
（1）提供7*24小时服务，如产品发生故障或损坏时供应商在接收到采购人通知内1个小时之内须作出反应，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供应商应在2小时内提供上门服务，并在到达现场后24小时内处理解决，如无法按时处理、解决的，需提供解决方案并征得采购人同意，未经得采购人同意且未处理解决问题的视为合同违约。供应商拖延或拒绝履行售后服务或履行售后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的，采购人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维修、维护、更换，所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
（2）供应商应安排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组织、沟通联络。负责人应随时保持电话畅通，能主动沟通配送情况以及提供意见或建议。
（3）供应商负责按时将产品配送至采购人要求的指定地点，并搬运至指定位置。
（4）对采购人进行技术培训（培训时间根据采购人安排，如采购人有需要培训，供应商不得拒绝）。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设备验收：设备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采购人统一初验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2）项目验收：供应商负责设备安装和调试，完工后，采购人测试是否合格并满足技术要求；
（3）实作性操作验收：设备是否正常运作12个月。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成交单位需按指定的地点交货，必须达到合同约定的所有要求。
2.本项目执行过程中，乙方需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为甲方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3.售后服务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变更，乙方应在第一时间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和甲方使用单位。
4.货物验收合格后，在质量保证期内，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及时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5.售后服务：提供五年保修服务需要提供7×24全天候售后电话技术支持，所有部件（包含鼠标键盘显示器等）均提供下一个工作日上门更换/维修服务。
6.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包”规定，以及本合同或招投标文件所约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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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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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34][bookmark: _Toc18453][bookmark: _Toc3896297][bookmark: _Toc23768]资格审查部分
[bookmark: _Toc32710]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bookmark: _Toc24593][bookmark: _Toc10328]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24801][bookmark: _Toc23678][bookmark: _Toc20209][bookmark: _Toc12033]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供应商须提供财务状况报告，内容可为以下两者之一： 
①提供2023年或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附注（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可不提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成立不满1年的供应商提供自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
②提供自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bookmark: _Toc18845][bookmark: _Toc3896300][bookmark: _Toc18607][bookmark: _Toc32300][bookmark: _Toc4095]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bookmark: _Toc14504][bookmark: _Toc20341]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8275][bookmark: _Toc3896301][bookmark: _Toc22678][bookmark: _Toc14608][bookmark: _Toc10087]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提供供应商缴税所属时间在2024年08月至本项目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任意2个月的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税务局出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依法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成立不足2个月的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
2.提供供应商缴费所属时间在2024年08月至本项目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任意2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缴款书或银行电子缴税（费）凭证或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缴款证明，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成立不足2个月的供应商可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加盖供应商电子公章）；


 
[bookmark: _Toc8069][bookmark: _Toc4022][bookmark: _Toc5534][bookmark: _Toc11265][bookmark: _Toc21948][bookmark: _Toc24245][bookmark: _Toc30512]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致：        （采购人）
 （供应商自行承诺及说明，内容自拟）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31273][bookmark: _Toc29146][bookmark: _Toc18329][bookmark: _Toc3896305][bookmark: _Toc20624]
六、其他
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提供承诺）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谈判。（提供承诺）
3.谈判文件要求及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30177][bookmark: _Toc10984][bookmark: _Toc28459][bookmark: _Toc15981][bookmark: _Toc31298][bookmark: _Toc29456]商务技术部分
[bookmark: _Toc8686]
一、初次报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谈判总价(元)
	交货期
	质保期
	谈判保证金

	
	
	
	形式
	金额(元)

	
	
	
	
	

	谈判总价(大写):


 注：如响应文件中初次报价表的报价与政采云系统上面填的报价不一致时，以响应文件中初次报价表的报价为准。最后报价以政采云系统上面填的最后报价为准。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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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435][bookmark: _Toc2521][bookmark: _Toc25560]二、谈判函

             (采购人名称)：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谈判文件的全部内容，且对谈判文件无任何异议，并愿意以“最终报价表”所填写的谈判总价，向你方提供谈判文件要求的货物和服务。    
1. 我方承诺在谈判有效期内不修改或撤销响应文件。否则，你方可不予退还我方的谈判保证金。
2.本谈判的谈判有效期为自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       个日历天。
3.我方承诺所提交的响应文件及有关资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准确的和有效的，否则，我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及引起的任何后果。
4．如我方成交：
（1）我方承诺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地点，提供符合谈判文件要求的全部的货物（服务）。
（3）除商务条款偏离表和技术规格偏离表列出的偏差外，我方响应谈判文件的全部要求。
5．                （其他补充说明）。

供 应 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地	址：                                           
网	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119][bookmark: _Toc13197][bookmark: _Toc8409]
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5398][bookmark: _Toc31847][bookmark: _Toc23744]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


[bookmark: _Toc8905]
四、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响应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供 应 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电子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注：附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如由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响应文件并参与相关活动，则不需要办理授权。如由被授权的代理人签署上述文件，则必须按本格式规定填报并提交授权书，否则被授权的代理人将不被认可。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




[bookmark: _Toc25271][bookmark: _Toc26620][bookmark: _Toc19510][bookmark: _Toc28301][bookmark: _Toc28613]五、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注册资金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员工总数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网址
	
	传真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
	姓名
	
	电话
	

	供应商须知要求供应商需具有的各类资质证书(若有)
	类型：                等级：                 证书号：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供应商关联企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与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备注
	



注：供应商应根据谈判文件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如资质证书(若有)、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等。
[bookmark: _Toc24888]
六、谈判保证金
 
供应商提交的谈判保证金应采用谈判文件中规定的形式，并在此提供相应凭证的扫描件。
 
 
[bookmark: _Toc23543][bookmark: _Toc25087][bookmark: _Toc26434]
七、商务条款偏离表和技术规格偏离表

(一)商务条款偏离表
	序 号
	谈判文件条款号
	谈判文件的商务条款内容
	响应文件的商务条款响应情况
	偏离情况
	说明

	1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3.2款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
	
	
	

	2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3.2款
	质保期：验收完成后不低于一年。
	
	
	

	3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3.3款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3.3款
	交货方式：现场交货
	
	
	

	5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3.3.1款
	谈判有效期:谈判有效期为 90 日历天(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算起)
	
	
	

	6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1.4款
	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3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0%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付款时乙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缴纳履约保证金是甲方付款的必要条件。
	
	
	





(二)技术规格偏离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谈判文件条款号
	谈判文件技术规格及要求
	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及要求
	偏离情况
	说明

	
	
	
	
	
	
	

	
	
	
	
	
	
	

	
	
	
	
	
	
	

	
	
	
	
	
	
	

	
	
	
	
	
	
	


注：各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对谈判文件中第五章《采购内容及要求》的“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中标注五角星“★”条款不允许负偏离，未标注五角星“★”条款允许2项以内（含2项）负偏离，否则，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供应商必须对以上所有内容作出全面、真实的反映。“技术参数及性能要求”中标注五角星“★”条款参数为实质性技术参数，实质性技术参数在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最新技术支持资料支持技术要求偏离表应答（包括产品技术白皮书或检验报告或图纸或印刷宣传彩页，不接受供应商自行印刷、打印或者手写的技术支持资料），采购需求有证明材料要求的以采购需求要求为准。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未明确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且未标注五角星“★”条款参数的按偏离情况如实填写。

[bookmark: _Toc14236][bookmark: _Toc29437]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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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47]八、分项报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序号
	标段代码
	是否允许进口
	项目（产品）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最高单价限价(元)
	品牌
	型号和规格
	原产地
	制造商名称
	谈判单价（元）
	谈判合价（元）

	1
	1
	否
	生物安全柜
	4
	套
	75,000.00
	
	
	
	
	
	

	2
	1
	否
	气瓶柜
	1
	套
	18,500.00
	
	
	
	
	
	

	3
	1
	否
	洁净腔
	1
	套
	188,000.00
	
	
	
	
	
	

	4
	1
	否
	紫外灭菌系统
	1
	套
	29,000.00
	
	
	
	
	
	

	5
	1
	否
	净化空调
	1
	套
	76,000.00
	
	
	
	
	
	

	6
	1
	否
	净化新风机
	1
	套
	47,800.00
	
	
	
	
	
	

	7
	1
	否
	化学安全柜
	2
	套
	16,500.00
	
	
	
	
	
	

	8
	1
	否
	易制毒易制爆柜
	2
	套
	19,500.00
	
	
	
	
	
	

	9
	1
	否
	试剂及耗材柜
	10
	套
	12,000.00
	
	
	
	
	
	

	10
	1
	否
	排风机
	1
	套
	39,500.00
	
	
	
	
	
	

	11
	1
	否
	实验室安全监控器
	10
	套
	3,500.00
	
	
	
	
	
	

	12
	1
	否
	门禁控制器
	6
	套
	8,200.00
	
	
	
	
	
	

	谈判总报价：      元


备注：
1.供应商的报价（单价、合价及总价）均不得超过预算单价及预算金额、最高限价！！！！
2.谈判报价包括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价（元），包括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代理费、杂费（含验收等费用）、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内应提交的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费用，也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以及甲方指定地点统一交货费用，并不得再有其他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在合同期内采购人不接受任何方式的调价申请。
3.表格不可擅自调整，否则其响应文件作无效响应处理。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image: wps7561]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谈判文件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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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277][bookmark: _Toc10610][bookmark: _Toc19613][bookmark: _Toc5488]九、类似项目业绩表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总价（元）
	使用单位名称
	使用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签订合同时间
	备注

	1
	
	
	
	
	
	

	2
	
	
	      
	
	
	

	3
	
	
	
	
	
	

	4
	
	
	
	
	
	

	5
	
	
	
	
	
	

	…
	
	
	
	
	
	


注：供应商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供应商提供供货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等扫描件）。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image: wps7561]云南元大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谈判文件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2890]十、售后服务
详细说明提供售后服务支持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服务机构（名称、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人员情况，故障响应时间、售后服务时间、备品备件供应能力、培训情况、保障措施及违约责任承诺等。



供应商：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2807][bookmark: _Toc11815]
十一、质量保证及保障承诺
（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25322]十二、供货实施及安装调试方案
（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32403]十三、其他资料
(一)供应商能享受政策优惠的证明材料
(二)谈判文件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三)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 )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属于 工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___ 万元1，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 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为      万元， 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虛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格式
根据《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注：符合条件的监狱企业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提供规定的《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并对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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